
113年共用修繕補助第二階段文件上傳

經審查會審查通過之受補助案件，機關以公文及電子郵件通知限期繳交撥款所需資料：
紙本之領據（含統一編號編配書）及黏貼憑證（黏貼發票或收據），正本需繳回機關辦理核銷，
採郵務收件，郵寄至407662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收。
(社區如需留存，請自行影印備份。)

補助款項直接匯入社區帳戶，如因可歸責於社區之情事導致銀行退還匯款，
重新匯款相關費用由社區自行負擔並於補助款中扣除。

申請資格 第1階段申請案經審查通過之社區

受理時間

撥款程序

預計於113年6月12日8時00分起至113年7月3日17時00分止至系統進行文件上傳，
實際受理期間以通知時間為準。



需上傳系統的文件

區權會或管委會會議紀錄

申請補助項目之發票、收據、施工明細及施工照片

管委會金融機構存摺

加分項目證明文件(無則免)



登入
台中樂居管家入口網

申請流程

STEP  1

新增
申請補助項目

STEP  2

上傳
檢附資料

STEP  3

上傳
加分項目

STEP  4

送出
完成申請

STEP  5



登入 立即申辦 申請補助項目 上傳檢附資料 上傳加分項目 送出申請

登入社區帳號後，點選共用修繕補助的
「立即申辦」，選擇「修繕內容」後點
選「新增」 ，將發票資料及金額填寫後
點選「確認新增」



登入 立即申辦 申請補助項目 上傳檢附資料 上傳加分項目 送出申請

將申請項目資料進行「上傳檔案」後點選「完成」



登入 立即申辦 申請補助項目 上傳檢附資料 上傳加分項目 送出申請

若還有其他項目要上傳點選「新增」，均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填寫社區帳戶資料，並將相關資料「上傳檔案」後點選「下一步」 ，若有加分項目要上傳點選「上傳
檔案」，若無需上傳可直接點選「下一步」，資料確認無誤後點選「送出」即完成申請

登入 立即申辦 申請補助項目 上傳檢附資料 上傳加分項目 送出申請



登入 立即申辦 申請補助項目 上傳檢附資料 上傳加分項目 送出申請

送出申請後，如需查看案件
進度，可於登入帳號後點選
「進度查詢」確認辦理進度



聯絡電話 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公寓大廈管理科
(04)2228-9111#69518#69526#69522

台中住宅處官網樂居管家LINE
搜尋：@tchd 立即申請


